附件2：
投标人须在招标文件发售期间缴费，在发售截止日以前到达下列账户：
账户名称：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
开 户 行：中国银行天津河东支行营业部
账    号：273992832881
完成相应包件支付后，将汇款单的截图作为缴费凭证上传至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（并将负责本项目的投标负责人和联系方式一并上传），通过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下载招标文件（电子版）。注：招标文件为每包件100元。
购买招标文件成功后，投标人如不能按时递交投标文件或放弃投标的，请于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5日，出具放弃投标的书面说明（须加盖公章，注明不参加的项目和包件号），将扫描件发送xagswzb@163.com，并电话与代理机构联系人进行确认。
标书款发票：开具后邮箱发送。


代理机构：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
地  址：北京市丰台区凤凰嘴街鼎兴大厦A座
联系人：王思宇
电  话：131618660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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